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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满16岁骑电车出事
家长赔伤者4.8万余元
案情简介：

今年 14 岁的小明是一名初二
学生，由于父母工作忙，便给小明
买了一辆轻便电动车，让其自己骑
车上学。2016 年 6 月份，小明骑电
动车回家途中，逆向行驶将正在买
菜的张奶奶撞倒，事故致张奶奶脚
踝踝骨骨折。张奶奶共住院 21 天
花费医疗费 1.3 万余元，后经鉴定
张奶奶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交警
部门事故责任认定显示，小明逆行
且未满 16 周岁驾驶电动车，其监护
人应负事故全部责任。事发后，双
方未对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张奶奶到法院起诉后，法院最终判
决小明父母赔偿张奶奶各项损失
共计4.8万余元。
法官说法：

南阳中院民三庭审判员姜付强
点评说，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明确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
车必须年满 12周岁; 驾驶电动自行
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 16
周岁。未满 16岁的未成年人骑电动
车上路是一种违法行为，引发交通
事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
小明未满 16周岁，且逆行行驶，将站
在原地买菜的张奶奶撞倒，交警部
门认定其监护人应承担事故的全部
责任是恰当的，事故发生造成张奶
奶身体受损，其就应该依照法律规
定承担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
等各项损失。

酒后骑电动车撞上路边小汽车
这哥一不小心犯了危险驾驶罪
都是教训！常骑小电电的来看看这些骑车人是如何获罪的

酒后骑电动车撞上路边停
放的小轿车，构成醉驾被判拘役
2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伴随着夏季的来临，关于电
动车危险性的话题，再次成为社
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近日，南
阳市中院刑事和民事法官特意
挑选几起关于电动车的真实案
例，用以案说法的形式，再次向
公众提醒，电动车方便，但驾驶
需谨慎。
郑报融媒记者 鲁燕
通讯员 王彬 刘子国

案情简介：
2014 年 5 月份，家住唐河县的魏

某无证驾驶电动三轮车，车后装载竹
制扫帚、耙子等物。在超车过程中，装
载物将同向驾驶电动车的杨某挂倒，
致杨某头部等处受伤。事故发生后，
杨某住院治疗60天，花去医疗费6.7万
余元。经法医鉴定，杨某肩部损伤构
成轻伤二级，头部损伤构成重伤二级。

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
定显示，魏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
驶电动三轮车在道路上超车，未按照
应当与前车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后
超车，且电动车载货长度超过规定，是
造成此事故的直接原因。负此事故的
全部责任，杨某无责任。魏某的行为
因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唐河县法院一
审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并要求其
赔偿杨某各项损失共计 8.5 万余元。
魏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南阳中院提起
上诉，二审下发裁定对一审予以维持。
法官说法：

南阳中院刑一庭审判员杨玉娟
解释说，很多人认为，只有驾驶汽车、
摩托车等传统意义上的机动车才能
构成交通肇事罪。而我国《刑法》第
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
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见，只要
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不管是
驾车还是步行，是驾驶机动车还是非
机动车，都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

本案中，认定魏某构成交通肇事
罪的关键是其对事故承担了全部责
任，其承担全部责任的关键原因又是
其无证驾驶了超标电动车。杨玉娟
提醒，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少有人会
因驾驶超标电动车没有驾驶证而被
交警部门行政处罚，但是一旦发生纠
纷，没有证照就会被认定为无证驾
驶，在事故责任认定和可能面临的定
罪量刑中，都会成为一个加重情节，
因此希望大家谨慎驾驶电动车。

案情简介：
2016年8月份，家住市区的王先生

驾驶电动车下班回家。因当天在安全
岛等红灯的非机动车人员较多，绿灯亮
起时，大家争相向对面安全岛驶去。王
先生被挤到了一边，顺着车流张先生进
入了机动车道。行驶过程中，张先生打一
个喷嚏导致自己向机动车道偏得更远，后
边车辆为躲闪王先生撞向了花坛。交警
部门认定，王先生驾驶非机动车驶入机动
车道且在行驶过程中变换方向，应对事故
承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王先生共
赔偿汽车车主维修费3000元。
法官说法：

南阳中院民三庭审判员孙小刚点

评说，交通参与人各行其道是基本常
识。本案中，汽车驾驶员在机动车道正
常行驶，遇到王先生变道后，随即采取
了应急措施，对事故的发生无责任。王
先生未按照交通法规行驶，不仅闯入机
动车道且变道行驶，其应对自身的过错
承担民事责任。孙小刚提醒说，当前我
国对电动车的法律规范还不完善，一旦
发生事故电动车很有可能因性能超标
被确定为机动车，而一般违反交通规则
有时又会被定性为非机动车，电动车的
地位很尴尬。尴尬的地位就需要电动
车驾驶人员增强安全意识，尽量少“惹
事”，避免因自身的不当行为承担过重
的责任。

案情简介：
2014 年 7 月份，56 岁的王某，酒后

骑着电动车撞上了路边停放的小轿车，
双方发生纠纷并报警。警察到达事故
现场后，发现王某可能存在醉酒驾驶情
形，王某也承认饮了酒，但表示自己驾
驶的是电动车，没啥事儿。后经鉴定，
王某所骑的电动自行车重量达82公斤，
设计时速60公里，严重超过国家标准，
应属于机动车范畴。另经检测，王某每
百毫升血液中酒精高达227ml，已远超
过醉驾的标准。最终，王某因构成危险
驾驶罪，被法院判处拘役两个月，并处
罚金2000元。
法官说法：

南阳中院刑一庭副庭长刘子国点
评说，从法律上讲，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的区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看是否

具有动力驱动装置，常见的机动车动力
驱动为汽油或柴油机，常见的非机动车
主要依靠人力或畜力行进；另一个要看
车辆的空间尺寸、重量速度等。国家标
准《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规定，电
动车的判断标准是：最高时速不超过20
公里，整车质量（重量）不大于 40公斤，
有脚踏骑行功能等。《机动车运行安全
技术条件》把时速在20公里以上、50公
里以下，重量超过40公斤的电动车作为
“轻便摩托车”纳入机动车管理范畴。

本案中，王某所驾驶的电动车无论
在重量和时速方面均达到了机动车的
标准，另外从危险驾驶罪的立法目的上
来说，该罪就是为了防止醉酒者酒后从
事危险交通行为，给其他交通参与者的
安全构成威胁，王某的行为应构成危险
驾驶罪。

骑电动车醉驾被判拘役2个月，处罚金2000元

一个喷嚏引发车祸，判赔3000元维修费

无证骑电三轮伤人
犯了交通肇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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